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及环保部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通知要求，现将以下报告表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公众反馈意见的联系方式：    电话：0595-85659731

地址：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窗口     邮编：362200  

项目一：
泉晋环评〔2026〕表37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福建省晋江市达克罗科技有限公司年达克罗表面处理金属制品1200吨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福建省晋江市达克罗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福建省泉州清丽环保有限公司编制的《福建省晋江市达克罗科技有限公司年达克罗表面处理金属制品1200吨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3017号）及晋江市自然资源局（晋自然资依复〔2022〕第127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安海镇后林村后林许北大路95号，租赁泉州市恒远德纸制品有限公司闲置厂房。扩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增三槽式超声波清洗机1台、履带式抛丸机3台、网带式燃气烧结炉2台、天然气燃烧机2台（每台40万大卡/小时）、全自动行星式涂覆机（房）2套、自动机器手1台、喷枪2台、水帘柜2个、精密型盐雾实验机2台和纯水机1台等。项目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可作为你公司日常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做好雨污分流、污水入管、明沟明管、全程可视等相关工作。项目水帘柜、喷淋塔用水循环使用，定期更换后作为危废处置，气旋冷却水循环使用，喷枪清洗水回用于无铬达克罗涂料配置，均不外排。除油废液、纯水制备产生的高浓度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分别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外排污水水质须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及区域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区域污水处理厂处理。

2.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车间的密闭工作。排气筒应规范设置，同时应满足相应的排放速率要求和监测采样条件。项目抛丸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1套布袋除尘器收集处理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限值后，通过一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天然气燃烧废气同浸涂、甩干及固化废气收集经1套“气旋冷却塔+二级活性炭吸附”设施处理后，通过一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天然气燃烧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黑度）须处理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表2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限值，浸涂、甩干及固化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须处理至《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表1限值；调涂料、喷涂及晾干工序产生的废气（颗粒物、非甲烷总烃）须收集经1套“水帘柜+喷淋塔+二级活性炭吸附”设施处理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及《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表1限值后，通过一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

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相应限值；厂界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执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表4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表3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的表A.1相关排放要求。

3.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即：昼间≤65dB（A）。

4.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随意排放。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贮存并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5.应设置专门的化学品仓库和危废贮存间，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生产区、化学品及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项目应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按规范配置足够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物质装备。

6.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为生产厂房外延5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安海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三、全厂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扩建前，二氧化硫≤0.0476吨/年、氮氧化物≤0.1904吨/年和VOCs≤0.3168吨/年；扩建后，化学需氧量≤0.0014吨/年、氨氮≤0.0001吨/年、二氧化硫≤0.0056吨/年、氮氧化物≤0.2618吨/年和VOCs≤0.4146吨/年，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和VOCs分别新增0.0014吨/年、0.0001吨/年、0.0714吨/年和0.0978吨/年，项目二氧化硫总量指标小于扩建前核定排放量，无需购买新增排污权交易指标。

根据《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服务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泉环保〔2025〕9号），项目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新增年排放量小于0.1吨，氨氮新增年排放量小于0.01吨，免购买排污权交易指标、提交总量来源说明。

四、应严格按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中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燃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本项目经批复并投入运营后，原《福建省晋江市达克罗科技有限公司年产达克罗金属制品1200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环评编号：泉晋环评〔2024〕表93号）同时予以注销。

六、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项目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到位、未取得相关排水许可手续前不得投入生产。
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七、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安海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水利局，安海镇人民政府，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安海中队，福建省泉州清丽环保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6日印发

项目二：
泉晋环评〔2026〕表38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应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年清洗维修LED制造装备8万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应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福建省晋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应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年清洗维修LED制造装备8万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4]C051928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罗山街道后林社区福兴路东区589号2幢，租用晋江盼达实业有限公司闲置厂房（闽（2019）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20574号）。项目建设内容为7台干燥箱、1台蒸镀板烘烤机、4台高压水洗机、1台超高压水洗机、1台ARC熔射机和18个液洗槽等。项目总体布置、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公司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任意排放。液洗槽废渣液、废酸液、沾染化学品的废手套、废化学品包装桶、废活性炭和污泥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分类收集、贮存，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2.项目污水排放必须采用明管密闭方式，雨污分流，污水入管，明沟明管，全程可视。项目生产废水经1套“二级混凝沉淀+脱氮（AO）池”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31-2020）表1“间接排放电子终端产品”标准限值及科学园配套工业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接入专用污水管网排入科学园配套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生活污水须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和南港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南港污水处理厂处理。

3.项目应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生产车间的密闭工作。项目应规范设置排气筒，酸雾、检验废气、焊接废气及喷砂、熔射废气分别收集处理，其中，酸雾（氯化氢、氮氧化物和氟化物）采用“生产线槽体密闭+槽面集气管道+置顶吸气式集气”收集措施进入1套碱液喷淋塔处理，检验废气（非甲烷总烃）经1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焊接废气（颗粒物）经单独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喷砂、熔射废气（颗粒物）经单独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分别通过4根20米高排气筒排放。项目有组织排放氯化氢、氮氧化物、氟化物、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2中“二级”排放限值要求。
厂界无组织排放氯化氢、氮氧化物、氟化物、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排放限值要求。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排放限值要求。

4.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化学需氧量≤0.3454吨/年、氨氮≤0.0173吨/年和氮氧化物≤0.0369吨/年。

项目属于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C398）和专用设备修理（C4330），位于省级工业园区，位于城市建成区，不属于实行总量倍量调剂的重点排污行业，不处于重点流域上游；根据总量指标倍量交易的相关规定，项目新增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总量指标均按1倍交易，即需申购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指标为化学需氧量0.3454吨/年和氨氮0.0173吨/年。项目须在投入生产前通过排污权交易获得新增排放指标，你公司可凭本批复向排污权交易机构申购项目所需排污权指标，如符合《泉州市排污权储备和出让管理规定》条件，可向泉州市排污权储备和技术中心申请协议出让政府储备排污权。

根据《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服务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泉环保〔2025〕9号），项目氮氧化物新增年排放量小于0.1吨，免购买排污权交易指标、提交总量来源说明。

本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2.1吨/年，实行区域1.2倍削减替代（即2.52吨/年），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5.项目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

6.项目应设置专门的危险废物贮存间和化学品仓库，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建设可行、有效的环境风险防控及应急措施，修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按规范配置足够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物资装备。

三、项目环境防护距离范围为2F生产车间外延10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泉州半导体高新区晋江管委会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四、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危险物质存储量不得超过《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规定的临界量，生产过程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到位之前不得投入生产。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罗山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水利局，泉州半导体高新区晋江管委会，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罗山中队，福建省晋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6日印发
项目三：
泉晋环评〔2026〕表39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市鑫铭鞋材科技

有限公司鞋底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市鑫铭鞋材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泉州蓝心智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市鑫铭鞋材科技有限公司鞋底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2815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洋埭村刘埔工业区（金浦南路3号），租赁福建省晋江市威克鞋服有限公司（晋国用（2007）第01645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开炼机1台、密炼机1台、硫化机4台、EVA造粒机1台、EVA小发泡机2台、二次油压成型机6台、照射机1台、修边机1台、打粗机3台、冷却塔1台、锅炉1台、空压机1台等，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可作为你公司日常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工作，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外排生活污水依托出租方配套化粪池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标准及晋江仙石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仙石污水处理厂处理。

2.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车间的密闭工作。排气筒应规范设置，同时应满足相应的排放速率要求和监测采样条件。配料、鞋底打磨过程产生的粉尘废气收集经旋风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25米高排气筒排放；密炼粉尘、鞋底生产有机废气合并收集经1套“布袋除尘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25米高排气筒排放；锅炉废气通过1根8米高排气筒排放。

配料、鞋底打磨过程产生粉尘废气（颗粒物）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4排放限值；密炼粉尘、鞋底生产废气中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4排放限值，硫化氢、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排放限值；锅炉废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林格曼黑度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排放限值。

厂界无组织排放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9排放限值，硫化氢、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排放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排放限值。

3.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

4.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随意排放。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贮存并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5.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为生产车间外延5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陈埭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三、本项目新增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二氧化硫≤0.0096吨/年、氮氧化物≤0.3809吨/年。根据《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服务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泉环保〔2025〕9号），项目二氧化硫新增年排放量小于0.1吨，免购买排污权交易指标、提交总量来源说明。

项目属于其他制鞋业（C1959），不属于氮氧化物主要排放行业，不位于省级以上工业区，不处于城市建成区。根据总量指标倍量交易的相关规定，新增氮氧化物总量指标按1.2倍交易，即需申购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氮氧化物≤0.4571吨/年。本项目必须在投入生产前通过排污权交易获得新增排放指标。你公司可凭本批复向排污权交易机构申购项目所需排污权指标，如符合《泉州市排污权储备和出让管理规定》条件，可向泉州市排污权储备和技术中心申请协议出让政府储备排污权。

本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1.829t/a，实行区域1.2倍削减替代（即2.1948t/a），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四、应严格按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中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陈埭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陈埭镇人民政府，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陈埭中队，泉州蓝心智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6日印发
项目四：
泉晋环评〔2026〕表40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福建日新检测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环境检测实验室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福建日新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福建省诚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福建日新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环境检测实验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3001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新塘新韵路18号，租用晋江岁金智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闲置厂房（闽（2025）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38011号）。项目建设内容（从事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总体布置、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公司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任意排放。实验室废液、废置样品、废试剂瓶、过期废化学试剂、实验操作产生的废手套、废活性炭、废水处理污泥废润滑油和润滑油原料空桶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分类收集、贮存，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2.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工作，实验废水经1套自建“混凝沉淀+过滤”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同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纳入晋江南港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废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和晋江南港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3.项目应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实验室的密闭工作。项目应规范设置排气筒，实验室废气（非甲烷总烃、氯化氢、氮氧化物和硫酸雾）经通风橱收集后，经1套“碱液喷淋+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废气治理设施处理后，通过1根30米高排气筒排放。项目实验室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表A.1排放限值要求。

4.项目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厂界靠塘市村及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一侧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2类标准，厂界其余侧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
5.项目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分区防渗措施要求，并加强防渗措施的日常维护，有效预防和减少对地下水及土壤的影响。

6.项目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管理要求，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规章制度，实验试剂储存、使用应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要求，建立并落实突发环境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储备足够的环境应急物资和应急装备，按规定开展必要的培训、宣传和演练。
三、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得设置产生排放含有毒有害污染物、二噁英、苯并[a]芘、氰化物和氯气等废气的实验项目。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到位之前不得投入生产。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五、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罗山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新塘街道办事处，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罗山中队，福建省诚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7日印发
项目五：
泉晋环评〔2026〕表41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泉州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TPU贴合膜200万米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泉州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厦门昱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泉州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TPU贴合膜200万米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2948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西滨镇拥军路7号，租用福建省晋江市华银鞋材有限公司闲置厂房（闽（2018）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04172号）。项目建设内容为2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含3台涂胶机，4台烘箱、1台贴合机和1台剥离机等）、1台冷却塔和2台40万大卡天然气导热油锅炉等。项目总体布置、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公司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任意排放。废活性炭和废导热油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分类收集、贮存，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2.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废水收集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和晋江市南港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市南港污水处理厂处理。

3.项目应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生产车间的密闭工作。项目应规范设置排气筒，涂胶、烘干和贴合废气（非甲烷总烃）收集，经1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到《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
2018）表1中“涉涂装工序的其他行业”排放限值后，通过1根40米高排气筒排放；天然气导热油锅炉应配套低氮燃烧装置，锅炉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处理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燃气锅炉”排放限值，通过1根不低于8米高排气筒排放。

厂界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执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表4排放限值要求，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表A.1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表3排放限值要求。

4.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二氧化硫≤0.0117吨/年和氮氧化物≤0.3999吨/年。

根据《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服务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泉环保〔2025〕9号），项目二氧化硫新增年排放量小于0.1吨，免购买排污权交易指标、提交总量来源说明。

项目属于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C2929），不位于省级工业园区，不位于城市建成区，不属于实行总量倍量调剂的重点排污行业，不处于重点流域上游；根据总量指标倍量交易的相关规定，项目新增的氮氧化物总量指标按1.2倍交易，即需申购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指标为氮氧化物0.4799吨/年。项目须在投入生产前通过排污权交易获得新增排放指标，你公司可凭本批复向排污权交易机构申购项目所需排污权指标，如符合《泉州市排污权储备和出让管理规定》条件，可向泉州市排污权储备和技术中心申请协议出让政府储备排污权。

本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0.8381吨/年，实行区域1.2倍削减替代（即1.0057吨/年），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5.项目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2类标准。

6.项目应设置专门的危险废物贮存间和化学品仓库，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危险废物贮存区和化学品仓库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项目应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按规范配置足够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物资装备。

三、项目环境防护距离范围为1#生产厂房外延5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西滨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四、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到位之前不得投入生产。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陈埭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西滨镇人民政府，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陈埭中队，厦门昱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7日印发
项目六：
泉晋环评〔2026〕表42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市万知包装

有限责任公司年加工彩印膜200吨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市万知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市万知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年加工彩印膜200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4]C052723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龙湖镇梧坑、新街村，借用晋江市万华无纺布实业有限公司闲置厂房（闽（2020）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21760号）。主要建设内容为七色凹版印刷机2台、LEL环保减风增浓干燥机2套（14台）、螺杆式空气压缩机1台、空气储罐1个等。项目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可作为你公司日常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做好雨污分流工作。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外排污水水质须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及晋江市深沪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市深沪污水处理厂处理。

2.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车间的密闭工作。排气筒应规范设置，同时应满足相应的排放速率要求和监测采样条件。项目油墨调配、印刷、烘干等工序以及印刷机擦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须收集经一套“活性炭吸附浓缩+CO催化燃烧”废气处理设施处理至《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4-2018）表1限值后，通过一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

厂界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执行《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4-2018）表3排放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6-2022）附录A的表A.1及《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4-2018）表2排放限值要求。

3.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2类标准，即：昼间≤60dB（A）。

4.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随意排放。原料空桶等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贮存并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5.应设置专门的化学品仓库和危废贮存间，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生产区、化学品和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项目应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按规范配置足够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物质装备。

6.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为生产车间外延5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龙湖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三、本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为2.448t/a，实行区域1.2倍削减替代（即2.9376t/a），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四、应严格按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中应使用清洁能源。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应严格执行配套的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龙湖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龙湖镇人民政府，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龙湖中队，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7日印发
项目七：
泉晋环评〔2026〕表43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恒安（中国）

纸业有限公司供热工程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恒安（中国）纸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福建省诚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恒安（中国）纸业有限公司供热工程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闽工信外备[2019]C050028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安东园园东路22号。项目不新增锅炉房和供热工程设备，增加现有60蒸吨燃气蒸汽备用锅炉及配套设施的使用时间，由年使用30天（720小时）扩大为年使用50天（1200小时）。项目总体布置、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公司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任意排放。一般固废贮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2.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锅炉废水和软化水制备废水排入公司原水池回用于生产，不外排。

3.项目应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生产车间的密闭工作。项目应规范设置排气筒，锅炉废气处理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燃气锅炉新扩改建”排放标准限值，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

4.项目扩建前，二氧化硫排放量≤0.346吨/年和氮氧化物排放量≤1.966吨/年；扩建后，二氧化硫排放量≤0.168吨/年和氮氧化物排放量≤6.6654吨/年，削减二氧化硫排放量为0.178吨/年、新增氮氧化物排放量为4.6694吨/年。二氧化硫年排放量排小于扩建前排放量，无需总量调剂。

项目属于热力生产和供应（D4430），不位于省级工业园区，不位于城市建成区，不属于实行总量倍量调剂的重点排污行业，不处于重点流域上游；根据总量指标倍量交易的相关规定，项目新增的氮氧化物总量指标均按1.2倍交易，即需申购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指标为氮氧化物5.6393吨/年。项目须在投入生产前通过排污权交易获得新增排放指标，你公司可凭本批复向排污权交易机构申购项目所需排污权指标，如符合《泉州市排污权储备和出让管理规定》条件，可向泉州市排污权储备和技术中心申请协议出让政府储备排污权。

5.项目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

三、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到位之前不得投入生产。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五、本项目环评经批准并投入运营后，本环评及批复与原已批复的《恒安（中国）纸业有限公司年产3.5万吨TAD高端生活用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泉环评函〔2013〕书22号）、《恒安（中国）纸业有限公司新增年产18万吨高端生活用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泉环评函〔2013〕书22号）和《恒安（中国）纸业60吨燃气蒸汽备用锅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2019年0193号）一同作为你公司运营和管理的依据。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直属二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晋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直属二中队，福建省诚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7日印发

项目八：
泉晋环评〔2026〕表44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福建振迪机械有限公司年产150台油压机、120台密炼机、100台开炼机、20台挤出机、20台出片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福建振迪机械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泉州市铭拓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福建振迪机械有限公司年产150台油压机、120台密炼机、100台开炼机、20台挤出机、20台出片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0642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西滨镇爱民路1-11、1-12号（闽（2024）晋不动产权第0047994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可作为你公司日常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工作，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外排生活污水依托出租方配套化粪池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标准及晋江市南港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市南港污水处理厂处理。

2.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车间的密闭工作。排气筒应规范设置，同时应满足相应的排放速率要求和监测采样条件。下料工序废气（颗粒物）经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焊接、打磨工序废气和喷砂工序废气（颗粒物）收集经2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2根15米高排气筒分别排放。涂装工序废气（颗粒物、非甲烷总烃、乙酸丁酯）收集经1套“水帘柜+喷淋塔+干式过滤棉+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项目有组织排放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乙酸丁酯执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中表1涉涂装工序的其他行业排放限值。

厂界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排放限值；厂界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执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
2018）中表4企业边界监控点浓度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中表3排放限值、《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排放限值。

3.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

4.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随意排放。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贮存并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5.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为生产车间外延5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西滨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三、本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0.845t/a，实行区域1.2倍削减替代（即1.014t/a），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四、应严格按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中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陈埭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西滨镇人民政府，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陈埭中队，泉州市铭拓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8日印发















